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电梯风险隐患进行报告的通知

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稀土高新区质监分局，各电梯维保单位、电梯检验检测机构：

为及时发现和消除电梯安全风险隐患，充分发挥电梯维保单位、检验检测机构靠前作业和专业技术优势，加强电梯安全风险防控，有效防范电梯安全事故，经研究决定，要求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对维保和检验检测中发现的电梯安全风险隐患上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工作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特种设备对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建立完善电梯重大隐患提前预警机制，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隐患报告内容

电梯维保单位在进行电梯维护保养、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电梯检验、检测时，发现电梯使用单位存在以下重大问题的，应当第一时间报告所在地的旗县区或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一）未取得许可生产、国家明令淘汰、已经报废或者达到报废条件的电梯继续使用的；
（二）超过检验有效期限或使用经检验、检测不合格电梯的；
（三）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缺失或者失灵，继续使用的；
（四）电梯发生事故或者有明显故障，未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继续使用的；
（五）电梯超过规定参数、使用范围使用的；

（六）电梯主要部件磨损严重超出安全技术规范规定要求或达到报废标准，使用单位未更换仍继续使用的；

（七）谎报或者瞒报特种设备事故的；

（八）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严重事故隐患的其他情形。

三、报告方式

维保单位、检验检测机构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报告：1、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信息化平台“问题隐患”功能模块上报。2、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电话、邮箱。3、监管人员电话、微信等多种形式报告电梯风险隐患。

市市场监管局、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开发区质监分局受理方式、电话等见附件《电梯风险隐患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四、调查处理

对于维保单位、检验检测机构报告的电梯风险隐患，各旗县区市场监管局、稀土高新区质监分局接到报告后，依据风险隐患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处理，及时消除隐患。对于影响较大、隐患问题暴露时间长、拒不整改或消除的，要向当地旗县区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报告，并及时报告市市场监管局。

五、工作要求

（一）任何个人或单位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上报风险隐患问题,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监管人员对于报告的问题，维保单位、检验检测机构和个人的相关信息应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因执行保密措施不严谨，造成报告人信息泄漏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二）监管人员接到隐患报告时，要以“四不两直”方式进行突击检查，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于上报的风险隐患要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信息化平台的“问题隐患”功能模块进行记录并维护，做到闭环管理。

（三）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构建风险隐患长效治理机制，针对上报的突出的、普遍性的问题要制定治理方案，有切实可行有效的整改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四）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全面落实使用单位主体责任。要加强日常监管，严厉查处电梯带病运行、久拖不治等问题，对存在上述风险隐患检验检测机构、维保单位视而不见或者明知设备存在事故隐患未按照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报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查证属实的，要依法予以处理。
附件：《电梯风险隐患报告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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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梯风险隐患报告受理机构及联系方式

	序号
	受理机构
	电话
	邮箱
	备注

	1
	市市场监管局
	5501603
	bttzsb@126.com
	

	2
	昆区市场监管局
	6189506
	kqtzsb@163.com
	

	3
	青山区市场监管局
	6992883
	x_dan77@163.com
	

	4
	东河区市场监管局
	4121027
	dhts2022@126.com
	

	5
	九原区市场监管局
	6938925
	jyqtzsb@163.com
	

	6
	土右旗市场监管局
	8805820
	tywaj@126.com
	

	7
	固阳县市场监管局
	2785805
	gyxsjjbgs@163.com
	

	8
	达茂旗市场监管局
	6151051
	1283531362@qq.com
	

	9
	石拐区市场监管局
	8728307
	sgqscjgj@163.com
	

	10
	白云区市场监管局
	8515574
	byscjzfdd@163.com
	

	11
	稀土高新区

质监分局
	5302710
	408466509@qq.com
	


